
四川农业大学学生安全纪律自律承诺书

姓名：          学院：               专业年级：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寝室：        
我承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管理规定，模范带头执行学校、学院的各项纪律要求，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，严格履行个人承诺，保证做到：
遵守宪法、法律和校纪校规，自觉维护学校、社会和谐稳定。不利用互联网、通讯工具、媒体以及其他方式捏造或者歪曲事实，散布谣言，不信谣不传谣；不组织、煽动、参加非法集会、游行与示威，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。

二、遵守课堂纪律和考场纪律。遵守课堂秩序，不迟到早退，不旷课，不参与代课代考；遵守考试秩序，杜绝考试作弊，勤奋学习，诚信考试，共同营造公平、公正、诚实、守信的校园文化氛围。

三、遵守学校宿舍管理规定。不夜不归宿或擅自在外租房；不在宿舍私拉、乱接电源线路；不在宿舍使用电热器、电吹风、电熨斗、电饭煲等大功率电器；不在宿舍存放或使用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、强腐蚀性物品和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；不留宿他人寝室或私自留宿外来人员。

四、遵守请销假制度。未按照学校、学院要求履行请假手续之前，不擅自离校；返校后及时销假。
五、增强防范意识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。不乘坐无牌、无证、无照、无安全保障的车辆和船只；不下河（湖）游泳；不在河（湖）边嬉戏、打闹；不到电站水库泄洪河道等游人禁止活动区域、未开放景区和危险路段逗留、游玩；不在野外和禁火区使用火种；不私自组织骑车、登山、露营、划船等专业性较强的高危户外活动。

六、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，文明交往，行为得体。注意个人和公共卫生；不过量饮酒；不寻衅滋事、不参与打架斗殴、聚众赌博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违纪违法活动；增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，理性消费，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“校园贷”“套路贷”“裸贷”“网络贷”“培训贷”，不参与网络传销、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。严防上当受骗，不向陌生人、陌生电话透露个人信息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。
七、尊重、关心、帮助同学。自己或身边的同学在学习、生活、健康、情感、心理或精神等方面遇到特殊困难或发生明显异常时，及时向班主任、学院辅导员或学校有关部门报告，寻求帮助。紧急情况下可直接报警。

八、主动向父母告知班主任、学院领导和学校24小时安全值班电话号码，以便紧急情况下联系沟通。家庭或个人电话号码变更后及时告知有关老师。
保卫处电话：0835-2882110（雅安校区）；028-86290110 （成都校区）；028-87126110（都江堰校区）  

医疗救护电话：0835-2882120（雅安校区）；028-86291120（成都校区）；028-87189120（都江堰校区）

班主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党委办公室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庭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人（签字并捺手印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学生留存，一份由学生签字后交班主任，班主任收齐后交学院党委办公室。
